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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5-2026 学年研究生

校外住宿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对符合校外住宿申请条件的研究生集中办理

2025——2026 学年校外住宿手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时间

2025 年 6月 5日—6月 20 日

二、申请对象

全日制 2023 级、2024 级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上一学年办理过外

宿还需外住的也要重新申请办理。

2025 级新生申请校外住宿办理时间再另行通知。

三、申请条件

（1）家在南昌市区。

（2）已婚。

（3）科研或实践需要。

（4）因病不适合集体居住（应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5）其它特殊情况。

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并能提供相关证明即可。



四、申请程序

（1）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进入江西师范大学一站式服务大厅页面，找

到研究生外宿申请窗口，填写《研究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并按要求上传

相关附件和承诺函。

（2）学生导师(新生可不填)、辅导员、学院分管领导及研工部审核

后，学生打印出纸质申请表交学院，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到后勤保障服务中

心宿管科办理外住手续。

（3）学院填写《校外住宿申请汇总表》（每页加盖公章）上交至研

究生事务办，电子稿发刘艳老师。

五、有关说明

（1）外宿申请一年办理一次，上一年度已办理外宿还需继续外住的

需要再次提交申请；上一年度已办理外宿而下一年度不再继续办理校外住

宿的请学院进行登记，并在《校外住宿申请汇总表》备注栏中标红注明需

要安排住宿。

（2）外宿申请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逾期不予受理。

（3）研究生外住期间需遵守国家法律，与导师和学院保持联系。

（4）未办理校外住宿手续的，不得自行在校外住宿。

（5）研究生在外住宿期间产生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问题，一概由

本人及家庭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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